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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购入资产 2019 年末减值测试报告 

 

一、 资产重组购入资产情况 

2017 年 1 月 23 日，经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贝岭”）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的议

案》，该议案主要内容如下：（1）上海贝岭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亓蓉、陈

强、深圳市宝新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吴晓立、朱奇、刘凯、苗书立、赵琮、邱波、蒋

大龙（以下简称“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市锐能微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深

圳市锐能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能微”）100%股份。（2）上海贝岭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4,5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部分以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2017 年 9 月 29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向亓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765 号）核准：（1）上海贝岭向亓蓉发行 9,417,638 股股份、向陈强发行 6,579,445 股

股份、向深圳市宝新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4,773,323 股股份、向吴晓立发行 1,806,122

股股份、向朱奇发行 903,060 股股份、向刘凯发行 516,034 股股份、向苗书立发行 516,034

股股份、向赵琮发行 516,034 股股份、向邱波发行 516,034 股股份、向蒋大龙发行 258,01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2）上海贝岭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4,500 万

元。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止，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已完成将其持有的锐能微 100%的股权

转让给上海贝岭用以认缴上海贝岭本次发行股份 25,801,741 股，锐能微 100%股权的过户手

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办理完毕，所在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股东变更登记，并

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4837747R）。 

二、 资产重组时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 第 1183156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评估，锐能微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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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根据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锐能微拟在评

估基准日后分红 3,900 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 59,000.00 万

元。 

（二）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安排 

1、承诺净利润及补偿安排 

根据上海贝岭与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签订的《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锐能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上海

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锐能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同意

对锐能微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以下简称“补偿期限”）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作出承诺，并就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不足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对上海贝岭进行补偿。锐能

微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

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388 万元、人民币 3,006 万元和人民币 4,506 万元，

累计不低于 9,900 万元（以下简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锐能微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不包

括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收入）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之和（以下简称“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未达

到补偿期限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应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应补偿

金额： 

应补偿金额=（9,900 万元－截至 2019 年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9,900 万元×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 

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海贝岭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

偿，应补偿股份数不超过上海贝岭本次向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即不超

过 25,801,741 股。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仍不足弥补应

补偿金额的，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应当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海贝岭进行补偿，应补偿

的现金数以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数量为限。 

在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需要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但不需要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情况下，亓

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本次交易前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持有锐

能微股份数/本次交易前锐能微股份总数）。 

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精确至个位数为 1 股，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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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差额部分由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以现金补足。 

在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需要同时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和现金补偿义务的情况下，亓蓉等十

名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即为其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全部新增股份，应补偿现金数的计算公

式如下： 

应补偿现金数=（应补偿金额-应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本次交易前亓蓉等十名交

易对方持有锐能微股份数÷本次交易前锐能微股份总数。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各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股份数存在小数的，不应舍去小数。 

2、标的资产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补偿期限届满后，上海贝岭应当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锐能微三

年审计报告时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具锐能微三年审计报告时出具减值测试报

告。经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应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应补偿现金数，则补偿义

务主体应当参照补偿协议第四条约定的补偿程序另行进行补偿。 

亓蓉等十名交易对方另需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应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

应补偿现金数）。 

三、 减值测试过程 

（一）本公司已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锐能微 100%

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出具了《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

告为目的期末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市锐能微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价值评估报告》（东洲评报

字【2020】第 0231 号），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锐能微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72,000 万

元。 

（二）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

评估结果和上次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参数及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

分披露。 

4、对比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假设、参数及依据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情况；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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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公司得出以下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锐能微 100%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72,000.00 万元，

高于购入时的交易价格 59,000.00 万元，未发生减值。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7 日 












